	项目登记号
	
	
	项目序号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申    请    书
	项  目  类  别
	

	学  科  分  类
	

	课  题  名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
2025年10月
申请者的承诺：
    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湖北省教育厅、江汉大学和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课题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请用计算机如实填写。

    二、封面上方2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其他栏目请用中文填写，其中“学科分类”填写一级学科名称，“课题名称”一般不加副标题。

    三、申请书报送一式6份，原则上要求统一用A4纸双面印制。

     四、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路8号 江汉大学商学院J01A304，邮政编码：430056。

填 写 《数 据 表》 注 意 事 项
    一、表中粗框内一律填写代码，细框内填写中文或数字。若粗框后有细框，则表示该栏需要同时填写代码和名称，即须在粗框内填代码，在其后的细框内填相应的中文名称。
    二、有选择项的直接将所选项的代码填入前方粗框内。
    三、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职务或博士学位的申请重点项目须填写第一推荐人和第二推荐人两栏。
四、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课题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一般不加副标题，不超过40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主 题 词——按研究内容设立。最多不超过3个主题词，词与词之间空一格。
项目类别——按所选项填1个字符。例如，选 “重点项目” 填“A”，选“一般项目” 填“B”。
学科分类——填一级学科名称。

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
通讯地址——按所列4个部分详细填写，必须包括街（路）名和门牌号，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注意填写邮政编码。
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含项目负责人。不包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
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可选报1项或2项。例如，预期成果为“专著”填“A”，选“专著”和“研究报告”填“A”和“D”。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
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申请数额可参考本年度申报公告。
一、数据表
	课题名称
	

	主题词
	

	项目类别
	
	A.重点项目  B.一般项目

	学科分类
	

	研究类型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D.其他研究

	研究方向
	
	A.服务化融合发展 B.数字化转型与发展 C.上市公司治理 D.绿色创新发展

	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

职务
	学位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本人签字

	
	
	
	
	
	
	
	

	
	
	
	
	
	
	
	

	
	
	
	
	
	
	
	

	
	
	
	
	
	
	
	

	
	
	
	
	
	
	
	

	
	
	
	
	
	
	
	

	第一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第二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预期成果
	
	
	A.专著B.译著C.论文D.研究报告E.工具书F.电脑软件
	字数（单位：千字）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二、课题论证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




三、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障
	课题负责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等），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四、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1
	资料费
	
	7
	专家咨询费
	

	2
	数据采集费
	
	8
	劳务费
	

	3
	差旅费
	
	9
	印刷费
	

	4
	会议费
	
	10
	管理费
	

	5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1
	其他费用
	

	6
	设备费
	
	合计
	


五、推荐人意见
	    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的申请重点项目，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人须认真负责地介绍课题负责人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科研态度和科研条件，说明该项目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并承担信誉保证。

	第一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第二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须推荐者本人签字或盖章有效。

六、审核意见
	研究方向负责人审核意见
	是否同意报学术委员会评审；其他意见。
研究方向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术委员会
建
议
立项意见
	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中心立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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